
中南大学法学院

2022 年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复试方案

为了贯彻公开公平、择优录取的原则，全面衡量考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确保 2022

年攻读法学硕士学位、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录取质量，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和《中南大

学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及录取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结合法学院的情况，研究制订本方

案。

一、组织管理

学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此次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包括学院

研究生复试违纪、违法行为举报材料以及异议受理、投诉的处理等工作。

（一）经学院党政联席扩大会议研究决定，成立复试领导小组

1.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许中缘

副组长：毛俊响、敖双红

成 员：黄 曦、何炼红、彭中礼、杨清望、夏少涛

秘 书：刘 萍

2.思想政治表现考核小组

组 长：毛俊响

成 员：黄 曦、李 娜、李亚萍、向 鑫

（二）专业方向复试小组成员

按专业方向组织面试，具体成员复试时再确定。复试小组成员必须现场独立评分（签字），

候考官负责如实记录每位考生作答情况及截屏录像、统计计算平均分并签字交学院封存。

二、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招生名额

（一）招生名额（具体见附件）

1.法学硕士招生指标为 65（其中推免 31 人不参与淘汰）。

2.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招生指标为 13 人（其中推免 13 人不参与淘汰）。

3.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 招生指标为 33 人（其中推免 8人、士兵计划 1人共 9人不

参与淘汰）。

（二）选择方向

法学硕士报考为一级学科，复试时按研究方向参加复试，原报考各研究方向的考生可以

申请更改研究方向，更改研究方向考生必须于 3 月 24 日下午 17：00 前，在 QQ 群向业务办刘

老师提出更改专业方向的电子申请（格式：姓名+考生编号+原报考专业方向名称+更改专业方



向名称）。

三、复试具体工作安排

（一）资格审查

复试前，考生必须向学院提交以下资料的扫描版或照片，通过电子邮件将以下资格审查

材料（文件命名格式：姓名+研究方向 ）发送至 3590518400@qq.com。

1.准考证。

2.居民身份证。

3.应届本科毕业生提交学生证、《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可登录教育部学信网）

进行网上申请。往届考生提交本科毕业证书原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可

登录教育部学信网进行网上申请）。在国外获得学历、学位的考生，提交由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证书。

4.“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以下简称“大学生士兵计划”）考生

须提交本人的《入伍批准书》和退役部队签发的《退出现役证》。

5.本科学习期间成绩单（需加盖毕业院校教务部门或档案部门章）。

录取前必须提交的其他个人支撑材料有：

6.《思想政治表现函调表》（在研究生院网站或法学院网站下载），由考生本人档案所

在单位的人事、政工部门审核、填写意见并盖章，思想品德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7.英语水平测试证书原件。

8.获奖情况等相关材料。

（二）费用缴纳

按照湖南省发展改革委等《关于加强我省研究生收费管理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18〕

99 号）规定执行，研究生招生复试费为 120 元/生，考生复试前须通过“中南大学研究生招

生管理信息系统”考生入口 http://yjszsgl.csu.edu.cn/ksxt/login.aspx 网上支付复试费。

不按时在网上支付复试费的，不予复试和录取。

（三）复试内容

1. 专业基础课测试：每名考生的测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10 分钟，满分为 100 分。

（1）法学硕士考生专业基础课测试内容为所选择方向的专业知识。

（2）法律硕士考生专业基础课测试与法律硕士联考内容基本一致：法学基础理论、宪法

学、中国法制史、刑法学与民法学。

2. 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每名考生的测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10 分钟，满分为 100 分。

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内容包括表达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合作精神、人

文素质、举止及礼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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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外语能力测试：每名考生的测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10 分钟，满分为 100 分。

复试小组候考官视频录制，保存视频并做好复试情况记录，及时收取纸质打分表并算出

平均分交业务办。

4．心理健康测试：心理健康测试根据《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心理测验工作的说明》

组织和实施，考核等级为“合格”和“不合格”，考核不合格不予录取。

5.思想政治表现考核：按照《关于博、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认定和招生录取工作中加强

思想政治把关的有关规定（试行）》要求。根据考生表现进行打分，考核等级为“合格”和

“不合格”，考核不合格不予录取。

（四）复试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2 年 3 月 26-27 日

1.心理健康测试和思想政治表现考核：3月 26 日（周六）上午 9:00 开始

（1） 心理健康测试（具体通知见微信群）

（2） 思想政治表现考核+考前演练测试（具体通知见微信群）

2.面试：3月 27 日（周日）

我院 2022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采用网络远程复试形式，使用手机下载云考场移动客户

端 ， 安 装 并 熟 练 操 作 ， 并 按 我 院 通 知 要 求 进 行 测 试 ， 学 生 端

https://v2-ykc-exam.yunkaoai.com/user/login/CSUH1。登录账号为学院在系统中输入的手机号，

通过手机短信验证码进行登录；

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分别于上午和下午分开进行。

（1）法学硕士考生

专业基础课测试、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和外语能力测试合并进行，不少于 30 分钟，原则

上一个研究方向成立一个复试小组，根据复试小组组成人员不少于五人的基本要求，个别研

究方向稍有微调，具体复试小组如下：

法学理论、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包括文化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包括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学）、诉讼法学、刑法学、国际法学、知识产权法学

面试时间：3月 27 日（周日）上午 8：30 开始

面试专家应提前 20 分钟到达会场，候考官提前 60 分钟调试设备及与考生提前取得联系

并抽签。

（2）法律硕士考生

专业基础课测试和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合并进行，不少于 20 分钟，两个小组（分组见通

知群）同时进行。

https://v2-ykc-exam.yunkaoai.com/user/login/CSUH1


外语测试（不分组）一般采取听说交流的形式。每名考生的测试时间一般不少于 10 分钟。

面试时间：3月 27 日（周日）下午 14：00 开始

面试专家应提前 20 分钟到达会场，候考官提前 60 分钟调试设备及与考生提前取得联系

并抽签。

每组专业面试的考生先进行外语测试抽签，再进行专业基础课测试和综合素质及能力测

试的抽签，同时进行的个别考生优先进行外语测试。

在院纪委的监督下全程录音录像，候考官负责全程录音录像并如实记录每位考生作答情

况，统计、计算平均分并签字交学院封存。

复试当天考生操作流程

时间节点 具体要求

考前 60 分钟
加入所在复试小组的微信群，保证手机畅通，确保手机、笔记本

电量充足。

考前 45 分钟 登陆复试平台，完成身份认证，查阅系统须知及考试信息。

考前 30 分钟 确认准考信息，签署诚信承诺书。

考前 20 分钟 进入复试考场页面，确定考试信息，复试顺序，按复试单元候场。

轮到本人前 15 分钟 调试话筒、摄像头等设备，确保使用正常。

轮到本人前 10 分钟
根据复试小组秘书要求做好准备，清空复试环境内与复试有关的

书籍、物品、人员，不可随意离开。

复试开始 接受面试邀请，进入面试环节，根据复试小组要求完成复试。

复试结束 退出复试考场，完成复试。

四、复试要求

（一）复试设备基本要求

1.考生端建议使用笔记本（或台式机+外接摄像头+耳麦）+手机设备，并提前下载最新

版本的云考场 app（下载网址：https://down.yunkaoai.com）。

2.电脑建议配备 win7 及以上操作系统、i5 及以上处理器，4G 及以上内存。如果电脑本

身配备的摄像头、麦克风、音箱效果较好，可直接使用；如果效果不好，需要另外配备摄像

头、麦克风、音箱等，保证电脑可以流畅进行视频通话。考生须提前对设备和网络做好测试，

复试全程须保证设备电量充足。

3.手机建议为智能手机、安装安卓系统，具有高质量视频通话功能，并配备手机支架等。

4.考生复试中须关闭移动设备录屏、音乐、闹钟等可能影响正常复试的应用程序，并提

前做好休眠时间、拒接电话和语音通话等设置，考试过程中不得接打电话，不得转换考试界

面，视频监控设备不得中断。

https://down.yunkaoai.com）


5.“双机位”摆放要求：笔记本电脑（第一机位）从正面拍摄，放置在距离本人 30cm 左

右处，手机（第二机位）从考生侧后方 45°距离本人 30cm 左右处拍摄，确保第一机位和第

二机位分别从考生面前和身后完整拍摄到考生全身，复试小组能够从第二机位清晰看到第一

机位屏幕。

（二）复试环境要求

1.考生应当选择独立、封闭、安静、明亮的复试房间，复试桌面除学院规定的复试设备

和物品外，不得放置与复试相关的任何材料，考生座位 1.5 米范围内不得存放任何书刊、报

纸、资料、电子设备等。

2.复试开始前，考生应当按照工作人员的指令，手持摄像头，环绕 360°展示考生应试

环境，复试全程除考生本人外，不能有其他人在房内或进入房间，不能有其他声音。

五、录取原则及奖助学金

（一）录取原则

1.严格遵循择优录取原则，择优是指按照复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其中法学

硕士按专业方向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复试总成绩由初试成绩（满分 500 分）与复试成

绩（满分 300 分）两部分组成。总成绩=初试总分+复试总分。

2.考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录取

（1）未按要求提交材料进行资格审查者；

（2）资格审查未通过者；

（3）报考资格弄虚作假者；

（4）专业基础课测试成绩不满 60 分；

（5）综合素质及能力测试成绩不满 60 分；

（6）外语能力测试成绩不满 60 分；

（7）思想政治表现考核不合格者；

（8）复试过程中有不规范行为者；

（9）经查实有其他违纪、违法行为者。

（二）录取考生奖助学金分配

（1）国家规定所有纳入招生计划的硕士研究生都要缴纳学费。

（2）学校下发我院推免生奖学金指标 52 个，非推免生奖学金指标 59 个；一等助学金（推

免助学金）52 个，二等助学金（非推免助学金）59 个。新生进校后第二、三学年将根据学习、

科研等情况重新评定奖学金。

六、注意事项

（一）考生在参加复试前，应再次检查复试设备、网络，确保正常畅通。关闭任何有可



能影响复试全过程的应用程序。保持手机通话畅通。

（二）考生应准时参加远程在线复试，无特殊原因未按照工作人员通知时间到场备考的，

经工作人员短信或电话提醒后，仍然未进场的或复试过程中未经工作人员同意擅自操作复试

终端设备退出复试考场的，视为放弃复试资格，后果由考生个人承担。

（三）考生复试过程中音频视频必须全程开启，应着装整齐，坐姿端正，全程正面免冠

朝向摄像头，视线不能离开屏幕，保证头肩部及双手出现在视频画面正中间。不得佩戴口罩，

保证面部清晰可见，头发不可遮挡耳朵，不得戴耳饰。

（四）复试过程中若发生考生方断网情况或设备故障，考生应立即主动联系学院业务办

公室（0731-88660220）。

（五）考生应按学院安排，在网上模拟、演练。

考生在复试过程中须合法合规完成各项要求，并签署承诺书。若在复试过程中有违规行

为，一经查实，即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

暂行办法》等规定严肃处理，取消录取资格，记入《考生考试诚信档案》。入学 3个月内，

学校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将对所有考生进行全面复查。复查不合

格的，取消学籍；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理。

七、其他

（一）拟录所有考生于 4 月 8 日在微信群确定导师（编辑格式：姓名+考生编号+导师），

因推免生尚未确定导师，均需通过双向选择确定导师。

（二）拟录取名单于 4月 11 日前在法学院网站上公示 5个工作日，对拟录取名单有异议

的，向复试领导小组以邮寄方式提出书面异议书并提供联系电话，除需要长时间调查核实等

特殊情况外，复试领导小组在受到异议书后 3个工作日内答复。

（三）拟录考生 “调档函”统一寄发。

（四）凡涉及到 2022 年硕士录取政策等相关内容以本办法规定为准，其他未尽事宜按照

招生本年度教育部相关要求执行。对复试过程中教师、考生的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均应以

实名书面举报信的方式邮寄给复试领导小组。投诉受理联系人：刘老师，联系电话：

0731-88660220。

本复试方案经院复试工作领导小组讨论通过，报研究生院备案，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解释权归法学院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学校另有规定的，按学校规定执行。

中南大学法学院

二 O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附件：

法学院 2022 年研究生招生指标分配表

研究方向

导师情况 法学硕士 全日制法律硕士

研究方向

录取总数
研究方

向导师

总数

研究方向导师分布 推免生

人数

统招上线人数

中可录取人数
可录取人数

职称 人数

法学理论 7
教授 4

2 5 8 15副教授 1
中级 2

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

文化法学

6
教授 4

2 7 6 15
副教授 2

刑法学 3
副教授 2

2 2 4 8
中级 1

民商法学 7
教授 3

7 4 7 18
副教授 4

诉讼法学 6

教授 3
3 5 8 16副教授 2

中级 1

经济法学 4
教授 2

7 1 1 9
副教授 2

国际法学 6
教授 2

4 5 6 15
副教授 4

知识产权

法学
5

教授 4
4 4 4 12

副教授 1
环境与资

源保护法

学

1

教授 0
0 1 2 3

副教授 1

合计 45 45 31 34 25（+推免生 21） 111

说明：1.法学硕士招生指标 65 人，其中推免 31 人； 2.法律(法学)招生指标 13 人，其中

推免 13 人；法律(非法学)招生指标 33 人，其中推免 8 人，士兵计划 1 人；3.推免已经录

取的考生不需要参加复试；4.符合上线的考生请加 QQ：957648118。


